
关于对江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

7041 号建议的回复

区市场监管局：

我局为江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第 7041

号建议的会办单位，现结合我局职能，就《江门市升级建设学

校食堂“互联网+智慧监管”阳光餐饮工程》提案提出如下会

办意见：

一、加强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工作

根据《2020 年江门市食品安全风险专项监测实施方案》，

目前由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我区食品中化学污染

物及有害因素和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中的样品采集、检

验分配和数据报送工作，及时发现各食品生产、消费环节的

食品安全隐患，确定危害因素的分布范围和可能来源，为开

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提供科学依据支持，保障我区食品安

全。

二、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全覆盖

我区开展食源性疾病诊疗的医疗机构为江海区人民医

院和江海区中西医结合医院，食源性疾病监测已覆盖以上两

家医疗机构。我区下设外海、礼乐、江南三个街道，其中江



海区人民医院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网络系统覆盖外海、江

南街道，江海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网络

系统覆盖礼乐街道，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网络系统的覆盖率

已达 100%。充分了解辖区重要食源性疾病的发病及流行趋

势，及时发现食源性疾病聚集性病例和暴发线索，提高食源

性疾病暴发和食品安全隐患的早期识别、预警与防控能力。

三、加强餐具、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监督管理

根据《江海区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监督检查工作方案》，

我局每年开展 2 次以上餐具、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

督卫生监督工作，协调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开展 2

次以上全项目检查。如发现不合格的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，

及时采取措施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。进一步加强对我区餐饮

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监管，规范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经营行

为，保障群众身体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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